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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9

財 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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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進情形： 

一、衛生福利部已於緊急醫療管理系統中建置急救責任醫院加護

病房(ICU)空床通報機制，責任醫院每小時上傳加護病床空床

資訊。 

二、臺大醫院網站之首頁「訊息專區」之「病房概況」及台北榮

總網站首頁「醫療服務」之「全院病床動態表」，確實已公布

總床數、占床數、空床數，且定時更新。 

三、「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」第 33 條已增

列醫院應同時於網際網路，明顯標示其設置之總病床數、各

類病床之每日占床數及空床數、保險病床數及其比率，截至

101年 12月底，健保特約醫院計 477家，全數於住院櫃檯及

病房護理站標示病床使用情形。 

四、99年 10月有 27家特約醫院不符保險病床比率，截至 101年

4月底起，特約醫院均已全數符合現行法定比率之規定。 

五、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」，截至 101 年，由 92 年 24 個社

區醫療群增加至 367個社區醫療群，144個診所增加至 2,361

家診所，包含 2749 位醫師、126 家合作醫院，照護個案由 6

萬人增加至 211萬人，落實社區基層醫療照護。 

六、於 101年 11月 23日發布「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」，自

102年 1月 1日起實施，明定特約院所應設轉診櫃檯，為須要

轉診病人，提供適當就醫安排，包括先洽接受轉診院所提供

就醫日期、診療科別及掛號協助，截至 102 年 1 月，特約醫

院已全數完成轉診櫃台之設置。 

七、衛生福利部業已委託製作「分級醫療」廣告宣導帶、製作檢

傷分類之海報 4萬張及布條 2萬條。 

八、修正「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」第 32條

規定，提高醫院保險病房占總病床比率（不分層級別，公立

醫院應達 75%以上，非公立醫院應達 60%以上）。 

財政及經濟委員

會 103.4.2第 4屆

第 122 次會議決

議：糾正案結案存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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